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35号提案的答复
封爱丽、赵经纬、张全兴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进一步平衡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与行政执法力度之间关系”的提案收悉，经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强化行政执法监督

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督察相结合，联合市纪委监委等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执法大规范、防范整治行政执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营商环境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推进民生实事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专项活动，对涉企行政执法部门进行重点检查，关切企业的“难点”“痛点”，开展专项整治，对行政执法部门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每年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案卷抽查评查，认真受理处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着力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规范执法维护企业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和营商环境。

二、全面推进三项制度

大力推行“阳光执法”，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公开，全程接受群众监督。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行政执法部门要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尤其是对现场检查、调查取证、查封扣押、限制人身自由等重点执法环节必须全程音像记录，确保执法过程可回溯。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部门对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必须经本单位法制机构法制审核，未经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一律不得作出执法决定，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大力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

严格落实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指导相关执法部门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三门峡市出台的9部地方性法规和2部政府规章全部制定并公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完善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制度，注重说服教育、帮扶指导。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督促指导市直20家重点行政执法单位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四张清单。着力推进非现场监管和执法工作，市直21家行政执法单位建立监管平台，实现非现场监管执法，最大限度便民利企，确保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四、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教育培训

每年把行政执法人员培训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创新开发“甘棠政务——学考云”培训考试系统，组织全市行政执法人员参加线上培训考试，同时通过邀请专家授课、举办法治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分级分层组织全市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公共法律知识培训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不断提升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水平。规范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审定、清理以及行政执法证件年度审验工作，杜绝无证执法，确保行政执法行为合法。

感谢您对该项工作的关注和建议以及对我局工作的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再接再厉地努力工作，由衷地希望您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



